变更登记手续 

　　第一步：

　　一、机动车所有人更改姓名或者单位名称、住所地址、身份证明名称、号码的，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于变更后三十日内，填写《机动车变更登记申请表》 ，持下列资料，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：

　　（一）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；

　　（二）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；

　　（三）《机动车行驶证》；

　　（四）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机动车的标准照片； 

　　（五）主管部门或者主管单位批准变更的证明。

　　二、变更车身颜色(包括车体广告)、燃料种类、发动机、车身车架(包括重新打印发动机号码、车架号码)、因质量问题更换整车的，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于变更前填写《机动车变更登记申请表》，持下列资料，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，并交验车辆：

　　（一）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；

　　（二）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。

　　车辆管理所准予变更的，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在变更完毕后持下列资料，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登记，并交验车辆。

　　（一）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；

　　（二）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；

　　（三）《机动车行驶证》； 

　　（四）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机动车的标准照片；

　　（五）修理厂出具的证明；

　　（六）更换发动机、车身或者车架的来历凭证（销售单位或者修理单位开具的发票）；

　　（七）因质量问题更换整车的，还应当提交负责更换整车的制造厂出具的证明和整车出厂合格证。

    第二步： 办理流程  

    更改姓名或者单位名称、住所地址、身份证明名称、号码的，其程序如下：

　　步骤一、到咨询台或窗口领取《机动车变更登记申请表》，按规定要求填写、盖章或签字；

　　步骤二、到办证大厅2号受理窗口，将资料交工作人员审核，领取受理凭证；

　　步骤三、持受理凭证到办证大厅1号检验窗口进行车辆外观查验；

　　步骤四、到办证大楼西侧场地上拍摄车辆照片（电脑内如已存有该车照片的除外）。

　　步骤五、缴纳规费；

　　步骤六、持受理凭证和交费凭证到办证大厅领证窗口领取登记证书、行驶证。

    变更车身颜色（含车体广告）、燃料种类、发动机、车身车架（包括重新打印发动机号码、车架号码）、整车调换的程序如下：

    变更前

　　步骤一、咨询台或窗口领取《机动车变更登记申请表》，按规定要求填写、盖章或签字；

　　步骤二、将资料交办事大厅1号检验窗口审核，将车辆交检验员查验，符合规定的，受理变更登记，加盖准予变更章。

    变更后

　　步骤一、到办证大厅受理窗口，将资料交工作人员审核，符合规定的，领取受理凭证；

　　步骤二、持受理凭证到大厅1号检验窗口，将车辆交检验员查验，属变更发动机、燃料种类、车身车架的，到检测站进行安全检测，并进行盗抢查询。变更发动机、车架，重新打印发动机号码、车架号码，更换整车的须将变更后相应的拓印粘贴在受理凭证上；

　　步骤三、检验合格后到本所场地上拍摄车辆照片（电脑内已存有该车照片的除外，但变更车身颜色的须重新拍照）；

　　步骤四、大厅16-18窗口缴纳规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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